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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域不同于土地，设计有斜坡式护岸的填海造地项目用海，必须充分考虑项目周边的开发现

状和规划等情况，并应针对不同的情形合理界定斜坡式护岸用海的面积、用海方式及用海期限。

文章探究斜坡式护岸用海的宗海界定和管理，有利于解决因护岸用海引起的局部海域使用权属争

议，维护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护岸；填海造地；海域管理

中图分类号：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８５７（２０１６）１２－００８９－０４

犜犺犲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狅犳犚犪犿狆犲犱犅犪狀犽

犚犲狏犲狋犿犲狀狋犛犲犪犔狅狋犻狀犚犲犮犾犪犿犪狋犻狅狀

ＬＩＸｉａｏ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Ｚｉｍｅｉ

（Ｂｅｉｈａｉ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ｈａｉ５３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ｅａａｒｅａ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ａｍｐｅｄｂａｎｋｒｅｖｅｔ

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ｍｕｓｔｂ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ｅｄａｄｅ

ｑｕａｔｅｌｙ，ａｎｄ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ｒｅｖｅｔ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ｍｐｅｄｂａｎｋｒｅｖｅｔ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ｓｅａａｒｅａｕｓ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ｆｕ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ｆ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ｕｓｅｓｔｈｅｓｅａ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ａｒｅ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ｖｅｔｍｅｎｔ，Ｍａｒｉｎｅ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ｎ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填海造地用海是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经常遇

到的一种项目用海方式，而填海护岸由于考虑工程

所在海域地质、水深、自身造价等因素，经常采用的

结构为斜坡式护岸。斜坡式护岸的用海按照《海籍

调查规范》［１］界定是包含在项目填海范围内的，因此

只能把其纳入填海范畴进行界定和管理。但在海

域使用论证工作中，经常出现斜坡式护岸范围内有

规划或安排有其他用海项目的情况，护岸的用海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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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就可能会影响到该处海域其他项目的开发利用；

抑或因护岸用海造成项目宗海范围与规划部门出

具的项目（用海）选址红线范围不一致时，产生是否

将护岸用海的海域使用权确权给项目业主的问

题———如果不确权，护岸的建设用海就属于违法用

海；如果确权，既不利于今后相邻用海项目的进入，

也和规划部门的选址范围不一致。因此，为解决上

述矛盾，从海域使用论证技术角度及海洋行政管理

角度出发，对斜坡式护岸用海（其他填海工程护岸

水工结构用海也可参照）的宗海界定和管理提出见

解，既能满足护岸用海的合法合规性，也能解决护

岸用海与相邻项目用海的协调一致性。

１　斜坡式护岸用海的宗海界定

目前我国关于填海造地用海中斜坡式护岸的

宗海界定是包含在项目填海范围内的。根据《海籍

调查规范》［１］，填海造地用海的界定方法为“岸边以

填海造地前的海岸线为界，水中以围堰、堤坝基床

或回填物倾埋水下的外缘线为界”。

顺岸式填海造地宗海范围为折线①－１－２－

②－③－④－①围成的区域［图１（ａ）］，离岸式填海

造地宗海范围为折线①－②－③－④－⑤－⑥－

⑦－⑧－①围成的区域［图１（ｂ）］。由此可以看出，

本文所提出的护岸用海的宗海是折线①－１－４－

３－２－②－③－④－①围成的区域［图１（ａ）］，或是

折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①围成

的区域再除去折线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１围

成的区域［图１（ｂ）］，其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

２　斜坡式护岸用海存在的问题

在众多的用海项目中，填海造地项目一般是按

照城市总体规划或者港口总体规划等实施的，如果

是单独的填海项目，周边无其他规划用海或者项目

进入时，如人工岛式的填海项目，按照目前我国斜

坡式护岸用海的宗海界定方法基本上是不存在问

题的；但是如果项目周边有规划或有其他用海项目

时，护岸用海按目前的界定方法就会引起一些矛盾

和争议。本文主要讨论后者的情形。

２１　用海面积的不确定性

由于斜坡式护岸的用海面积包含在项目填海

面积内一起界定，未规定需单独界定，因此在海域

图１　顺岸、离岸式填海工程宗海界定

使用论证工作中，护岸用海的面积是未明确的，遇

到权属争议或者选址红线不一致等问题时，斜坡式

护岸用海面积的不确定性就无法把争议问题解释

清楚，需协调的范围和面积就更无从谈起。

２２　用海方式的不合理性

按照《海籍调查规范》［１］对填海项目斜坡式护岸

的宗海界定要求，护岸的用海方式是填海造地，但

护岸用海并不能形成有效利用的土地。

首先，从填海造地的定义来讲，把斜坡式护岸

的用海方式界定为填海造地是不准确的。根据《海

域使用分类》［２］，填海造地是指筑堤围割海域填成土

地并形成有效岸线的用海方式，其中有效岸线是指

通过填海造地活动形成的能被认定为海岸线的海

陆分界线。实际上，斜坡式护岸用海一般绝大部分

范围均位于水下，并没有填成可供利用的土地，因

此将斜坡式护岸的用海方式界定为填海造地颇为



第１２期 李小维，等：浅谈填海造地用海中斜坡式护岸用海的宗海界定与管理 ９１　　　

不妥。

其次，把斜坡式护岸用海方式界定为填海造地

易引起矛盾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第三十二条：“填海项目竣工后，海域使用

权证书可以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也就是

说，斜坡式护岸用海范围可以随同填海项目海域使

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可以填海形成土

地的，只是仅仅建设成护岸而已。假设该护岸范围

内有其他填海项目进入时，按照规划，该处海域是

应该填海成陆的，但问题是该斜坡式护岸形成的土

地使用权肯定是归原项目业主所有，而按照政府规

划部门要求，护岸所在海域范围应位于新项目的选

址红线范围内，这就造成了同一项目填海审批后形

成的土地使用权范围与规划用地审批范围不一致

的矛盾，这也是上文提到的项目用海范围与规划部

门出具的选址红线范围不一致的情形所引起的矛

盾纠纷。

因此，把斜坡式护岸的用海方式界定为填海造

地，进而确定为土地使用，是不合理的。

３　对策与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斜坡

式护岸用海作为一种使用特定海域３个月以上的排

他性活动用海行为，既不能办理临时用海也不能不

申请用海，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虽然斜坡式

护岸用海易引发与相邻用海项目用海权属的争议

和矛盾，但依然可以从护岸用海的宗海界定和申请

用海期限两个方面提出相关要求并合理论证，以满

足护岸用海合法合规和便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管

理护岸用海的要求。

３１　护岸用海单独界定

填海造地项目设计有斜坡式护岸结构，在进行

海域使用勘测定界绘制项目宗海图时，可以将斜坡

式护岸用海从项目填海范围中剥离出来进行单独

界定，即以坡顶线为界，分为填海造地用海与护坡

用海２个宗海单元进行界定。以顺岸工程为例

［图１（ａ）］，可将该项目的填海造地分为两个宗海单

元，单元一为折线１－２－３－４－１围成的区域、其用

途为填海造地，单元二为折线①－１－４－３－２－

②－③－④－①围成的区域、其用途为斜坡式护

岸。这样界定的优势在于可以快速分清项目填海

形成的可供利用的土地面积和斜坡式护岸建设用

海面积，其中形成的土地面积与规划部门出具的红

线范围面积可以吻合一致，单独界定的斜坡式护岸

用海在与相邻用海项目选址和用海权属出现矛盾

时，也便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海域使用权收

回、转让等协调工作。

３２　用海方式按情形界定

上文提到按照我国目前的海域使用相关规范，

护岸用海方式跟随填海主体工程用海方式应为填

海造地，但根据分析把护岸用海方式确定为填海造

地是不准确的，也容易引发用地权属争议。因此，

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可以结合填海项目的工程

特征以及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状况和规划等因素分

两种情况进行考虑：一是如果该斜坡式护岸用海对

城市、港口等规划的落实无影响，对相邻用海项目

用海权属影响很小时，按现行规定要求，可以维持

斜坡式护岸填海造地的用海方式不变；二是如果该

斜坡式护岸用海与今后相邻用海项目规划选址有

争议时，且不因护岸用海方式的变更造成填海项目

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等级降低时，可以将护岸的用海

方式调整为非透水构筑物。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２］，“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是

指采用非透水方式构筑不形成围填海事实或有效

岸线的码头、突堤、引堤、防波堤、路基等构筑物的

用海方式”。斜坡式护岸作为填海造地工程的一种

防护设施，其功能和作用类似防波堤，并且大部分

用海面积位于水下。首先，从定义上来讲，把斜坡

式护岸用海方式界定为非透水构筑物并无太大的

矛盾；其次，非透水构筑物与填海造地两种用海方

式在对海洋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类似，在

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方面也相差很小；最后，把

斜坡式护岸用海方式界定为非透水构筑物可以避

免其海域使用权证换发土地使用权证，从而把护岸

的用海管理权控制在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有利于解

决邻近用海项目海域使用权属方面的争议。

３３　用海期限按需求控制

为有利于解决斜坡式护岸用海与相邻用海项

目在海域使用权属上的争议，做好相关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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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论证技术单位可以按照项

目用海需求及邻近用海项目的推进或规划情况，科

学合理地提出斜坡式护岸的用海期限并加以论证

分析，控制用海期限时间不宜过长，最好是控制在

一个规划期（５年）以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

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条，海域使用权期限届满，海

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则必须依法提出续

期申请，否则海域使用权将予以收回，并且海域使

用权人还应拆除影响其他用海项目的用海设施和

构筑物。据此，护岸用海的海域使用权到期后，如

果护岸用海对相邻用海项目选址无影响，那么原海

域使用权人必须提出用海续期申请，原批准用海的

人民政府应准予续期，工程用海需求和国家海洋权

益均可以得到保障；如果护岸用海对相邻用海项目

选址有影响，那么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在短

期内以公共利益需要为由，将护岸用海的海域使用

权收回，从而不影响相邻用海项目的用海申请和建

设。合理控制斜坡式护岸用海期限有利于解决斜

坡式护岸与相邻用海项目在海域使用权属上的

争议。

４　结论

斜坡式护岸作为填海造地工程的一种护岸结

构，其用海特征有别于填海造地。按照现行的海域

使用管理规定，把斜坡式护岸用海纳入填海范畴进

行统一界定和管理，易引起海域使用权属争议。在

开展设计有斜坡式护岸结构用海项目的海域使用

论证工作时，应充分考虑项目周边的开发现状和规

划等情况，并针对不同的情形合理界定斜坡式护岸

用海的面积、用海方式及用海期限。把斜坡式护岸

用海从填海工程中剥离出来界定和管理，有利于解

决因护岸用海引起的局部海域使用权属争议，维护

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

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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